附件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项目
评价年度：2024年
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廉江市卫生健康局
填报日期：2025年7月16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2024年我市实施的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项目有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农村计划生育节育奖励等4个，覆盖人群为户籍登记在我市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居民，包括城镇农村独生子女，农村双女户家庭，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和计划生育节约对象。实施依据《广东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09〕129号、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粤人口计生委〔2004〕50号、关于印发《广东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方案》粤人口计生委〔2009〕21号、印发《广东省农村计划生育节育奖励办法的通知》粤人口计生委〔2010〕106号文件。
（二）项目绩效目标。对符合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项目条件的人员应奖尽奖，通过发放扶助资金，提升扶助对象的生活保障水平，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廉江市卫生健康局高度重视此次绩效自评，采取核查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财务账目、发放情况等情况。同时组织享受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的对象每年接受乡镇（街道办）人口计生部门的年检，核实奖励对象的个人信息、变动情况和奖励金领取情况，确保符合条件人员享受到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政策。

三、绩效自评结果

2024年廉江市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较好，达到预期效果，自评得分100分，自评等级为优。

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投入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2024年中央、省、市、县共计下达项目资金608.317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4.44万元、省级资金187.75万元、市级资金21.1774万元、县级资金344.95万元

2.资金执行情况。2024年全市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5338人，共发放资金685.4129万元。其中城镇独生子女按照960元/人/年、农村按照1440元/人/年标准发放奖励金，确认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按照6000元/人/年，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按照9600元/人/年标准发放扶助金，农村计生节育奖励600元/人/年的标准发放，应兑现人群全部兑现到位。
3.资金管理情况。开展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政策宣传、摸底、审核、系统录入等工作。及时确认年度奖扶对象，做好资金测算。按照发放要求，卫生健康部门委托发放机构将奖扶金及时划转到个人账户，确保了奖励与扶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人，确保资金发放到位。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人数3453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人数1680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人数90人，农村计划生育节育奖励人数112人，奖励和扶助资金已发放到位。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2024年度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项目已全面完成预期目标，社会效果显著。实施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制度，缓解独生子女家庭经济压力问题，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缓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在生产、生活、养老等方面的困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项目完成值达到年度指标值，使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逐步提高，社会稳定。

五、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在审核过程中，涉及到计划生育奖扶对象是否户籍迁移或死亡等变动情况，由于死亡人员每月都在变动，与部门核对时存在时间差，部门信息相对滞后，有存在漏报的可能。

六、改进意见

建议公安的户籍迁移、疾控或民政殡葬死亡信息与计生数据实现互联互通，方便查询核实。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是对2024年度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项目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二是绩效自评报告将在规定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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